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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15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有關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上載有關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上載有關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上載有關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上載

立法會網站的事宜立法會網站的事宜立法會網站的事宜立法會網站的事宜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謹請議員察悉，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建議把議員個人利

益登記冊上載到立法會的網站。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議事規則》 83條訂明，每名議員須向立法會秘書提供其須
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而立法會秘書須安排將該等詳情登錄於

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內，而該登記冊可供任何人士在辦公時間內

查閱。

3. 為使市民可在辦公時間內查閱該登記冊，立法會圖書館備有

登記冊的副本，並在市民提出要求及繳費後提供登記冊的複印

本。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商議結果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商議結果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商議結果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商議結果

4. 在 2000年 11月 7日及12月12日的會議席上，議員個人利益監察
委員會曾研究一位市民提出的建議，讓公眾可在立法會的網站查

閱該登記冊。就此，委員會曾參考兩個國家 (英國及美國 )的做法。
英國的下議院把登記冊印行及售賣、備存於委員會辦公室供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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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以及上載到互聯網供公開查閱。美國的眾議院只把登記冊

備存於立法資源中心；公眾人士如要查閱登記冊，須遞交書面申

請。委員會亦察悉法律顧問提出的意見。他指出，《議事規則》

第 83(4)條 (即 “該登記冊可供任何人士在辦公時間內查閱 ”)訂明登
記冊最低限度在該段時間內可供查閱，但並無禁止在其他時間內

讓公眾查閱登記冊。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5. 委員會的結論是，既然登記冊已可供公眾查閱，把登記冊上

載到立法會的網站將會更方便查閱。倘若內務委員會並無提出反

對意見，秘書將會安排由 2001年 1月 2日開始，把登記冊上載到立
法會的網站。

議會事務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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